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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六 

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師資培育中心考試報名費退費申請表  

申請日期 年   月    日 

考試名稱 
112學年度中等學校暨國民小學教師教

育學程 
准考證號碼  

姓  名  身分證號  

聯絡電話 (日)               (夜)               (手機) 

申請退費原因： 

□溢繳報名費（不含重複報名者），退費金額新台幣            元 

□已繳報名費，但因資格不符，不予受理報名者，退費金額新台幣            元 

□已繳報名費，經本校學務處認定符合大專院校弱勢學生助學計畫資格者，退費金額新台幣_______元 

□已繳報名費，符合「低收入戶」資格者，退費金額新台幣_____________元 

□已繳報名費，符合「中低收入戶」資格者，退費金額新台幣_____________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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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郵局帳戶－局號：□□□□□□□ (含檢號) 

戶名：          帳號：□□□□□□□(含檢號) 

□ 銀行帳戶－銀行代號：□□□ 戶名：                 

銀行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銀行                 分行 

帳號：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（請靠左填寫） 

此處浮貼帳戶「存摺正面影本」 

國民身分證正面影本黏貼處 國民身分證背面影本黏貼處 

※ 申請退費方式：請於 112年 4月 6日(星期四) 17:00 前填寫本申請表，並檢具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
本、個人帳戶存摺正面影本、「低收入戶」或「中低收入戶」證明文件影本，親送或郵寄至本校師
資培育中心統籌辦理退費，逾期不予受理（以郵戳為憑）。 

 


